
高雄市立歷史博物館　函

 
地址：803003高雄市鹽埕區中正四路

272號
承辦單位：研究部
承辦人：蔡沐恩
電話：07-5312560 #209
傳真：07-5319644
電子信箱：mouenkhm@gmail.com

 
受文者：國立中央大學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3年5月20日
發文字號：高市博研字第11370160800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如說明三ATTCH1 ATTCH2 ATTCH3 ATTCH4 

主旨：2024年「寫高雄－屬於你我的高雄歷史」出版及調查獎助
計畫，即日起至113年9月30日止受理申請，敬請惠予公告
並鼓勵所屬師生及研究同仁踴躍申請，請查照。

說明：
一、本館為發展高雄歷史研究及在地文化調查保存，自101年

起持續推動以高雄在地為主題的相關學術研究與文史調查
獎助計畫。

二、本獎助案分為獎助出版及文史調查研究兩類，申請受理時
間為即日起至113年9月30日前將申請資料以本館指定方式
寄達，詳細申請方式請參閱說明三。

三、檢送「『2024寫高雄－屬於你我的高雄歷史』出版及文史
調查研究獎助計畫」要點、申請表、計畫參考範例及獎助
申請宣傳海報各1份；相關申請資訊及申請表單可至本館
網站下載https://khm.org.tw/tw/news/299。

 
正本：中央研究院、國立臺灣大學、國立政治大學、國立清華大學、國立中央大學、

國立陽明交通大學、國立成功大學、國立中興大學、國立中山大學、國立中正
大學、國立臺北大學、國立高雄大學、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國立高雄師範大
學、國立東華大學、國立暨南國際大學、國立嘉義大學、國立高雄科技大學、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國立臺南大學、國立臺東大學、國立屏東大學、國立屏東
科技大學、國立虎尾科技大學、國立臺灣科技大學、國立臺北科技大學、國立
聯合大學、國立臺北藝術大學、國立臺灣藝術大學、國立臺南藝術大學、國立
臺北教育大學、臺北市立大學、國立臺中教育大學、國立彰化師範大學、國立
高雄餐旅大學、國立臺灣體育運動大學、國立體育大學、輔仁大學學校財團法
人輔仁大學、東吳大學、中國文化大學、佛光大學、逢甲大學、中原大學、淡
江大學學校財團法人淡江大學、長庚大學、元智大學、中華大學學校財團法人
中華大學、義守大學、靜宜大學、華梵大學、國立澎湖科技大學、大葉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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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新大學、國立臺灣戲曲學院、國立金門大學、國立宜蘭大學、大同大學、銘
傳大學、實踐大學、高雄醫學大學、南華大學、真理大學、台鋼學校財團法人
台鋼科技大學、崑山科技大學、嘉藥學校財團法人嘉南藥理大學、輔英科技大
學、長榮大學、正修學校財團法人正修科技大學、文藻學校財團法人文藻外語
大學、美和學校財團法人美和科技大學、國立空中大學、高雄市立空中大學、
中央警察大學、台南家專學校財團法人台南應用科技大學、國史館、國史館臺
灣文獻館、國立臺灣圖書館、國防大學、陸軍軍官學校、國防醫學院、空軍軍
官學校、海軍軍官學校、國家鐵道博物館籌備處、國立臺灣博物館、國立臺灣
歷史博物館、國立臺灣史前文化博物館、國家人權博物館、財團法人二二八事
件紀念基金會、高雄市立美術館、高雄市電影館、亞洲大學、樹德科技大學、
樹人醫護管理專科學校

副本：本館研究部館長 李文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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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 年「寫高雄—屬於你我的高雄歷史」 

出版及文史調查獎助計畫要點 
 

一、計畫宗旨 

為厚植「高雄學」，鼓勵在地文史工作者、進行本市的文史調查、采風紀實，

並鼓勵博碩士研究生以高雄研究為主題，以獎助方式提供良好的調查、研究、出版

環境，希冀能充實高雄的文史記憶。本計畫延續本館自民國 101 年至 104 年辦理

「寫高雄——年輕城市的微歷史」計畫及106年起辦之「寫高雄—屬於你我的高雄

歷史」出版及文史調查獎助計畫。自民國 106 年起已累積出版高雄研究叢刊 13 冊，

獎助文史調查共 68 案，並從 2022 年起定期舉辦「寫高雄」學術成果發表會，匯

聚相關成果，深厚高雄學研究。 

 

二、辦理單位 

（一）指導單位：高雄市政府文化局。 

（二）主辦單位：高雄市立歷史博物館。 

 

三、申請資格：對高雄歷史有興趣之大專院校學生、教師、文史工作者，或經立

案登記之文史社團。 

 

四、獎助範圍： 

凡針對高雄地區之文史調查、采風紀實及研究之相關計畫，皆為獎助範圍。上

揭之計畫可包含範圍如下： 

（一）高雄市歷史空間（包含古蹟、歷史建築、聚落、遺址、文化景觀及歷 史

性建築、歷史街區等）的發展歷程與演變。 

（二）地區史、家族史、人物史、草根史（如某行業、某劇團等）。 

（三）傳統工藝、音樂、戲曲及民間藝陣等相關主題。 

（四）生命禮俗、宗教信仰、地方祭典、神誕遶境等民俗主題。 

（五）其他有關常民生活等議題（食、衣、住、行、育、樂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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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獎助類別： 

共分為（一）獎助專書出版計畫；（二）文史調查研究計畫
兩大類，分別進行獎助審查： 

 

（一）獎助專書出版計畫 

1. 獎助專書出版計畫分為兩類：（1）學位論文（2）高雄主題著

作。 

2. 學位論文類：該年度獎助計畫截止日期前 5 年內（2019 年 9 月

30 日以後取得），通過論文口試且取得學位，符合第四點獎助

範圍之大專院校博、碩士學位論文為限。 

3. 高雄主題著作類：凡是符合第四點獎助範圍內之學術研究、口

述歷史、回憶錄及田野調查報告等均可投件。 

4. 提案申請時必須提出已經完成之完整內容初稿，以供審查，文稿完

整度將為評審審查之重點。 

5. 申請者不得以同一著作申請其他單位出版獎助計畫，若有獲其

他出版補助案應於申請時據實填載，供主辦單位評審時參考，

無據實登載者，經發現後撤銷獎助資格，並追討已發獎金。 

6. 曾獲得本計畫前期（屆）獎補助之調查、研究計畫可提出申請，

申請時據實填載，審查委員將考量提案內容與資源分配公平、

合理與不重複性進行審查。 

7. 獲得審查通過之文稿，由主辦單位出版（出版後，若有需要，主

辦單位得再經文稿作者同意後增刷加印），出版費用由主辦單

位支付。 

8. 受獎助之文稿作者，須配合主辦單位要求修改、校對文稿與協助

蒐集圖、表，並確認圖表授權符合出版規範。 

 

（二）文史調查研究計畫 

1. 本類調查研究計畫分為兩組：（1）研究論文（2）采風紀實。 

提案人須擇其一申請，若未依規定擇組者，將不予接受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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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組審查標準與規定如下： 

2. 研究論文：審查重點為學術品質與學術意義。申請計畫書需敘

明：1.全計畫名稱 2.研究主題與方法 3.預計之章節架構及成果結

論 4.相關文獻與先行研究之回顧與分析。期末報告至少繳交 

20,000 字。  

3. 采風紀實：審查重點為面向大眾之文字可讀性、內容真實性與

趣味性。申請計畫書需敘明：1.全計畫名稱 2.調查主題 3.可能的

田調、口訪 對象、或資料來源 4.預計之章節架構 5.重要性及預

計達成目標。期末報告至少繳交 20,000 字。 

4. 提案計畫須明確清楚陳述執行目標、方式等（請依所附表格填

註）。 

5. 受文史調查研究計畫獎助者需於本案執行結束後，配合本館辦

理成果發表會。 

 

六、獎助額度與執行期程 

（一）獎助專書出版計畫 

1. 本案擇優獎助出版，獎助額度如下： 

①、 學位論文：博士論文（8 萬元）、碩士論文（5 萬元） 

②、 高雄主題著作每篇 8 萬元。 

2. 每期補助 2 篇，備選 1 篇。 

3. 獎助金分二期撥款：第一期款：經審查核定獎助者，依初審意見

於6個月內修正完書稿，通過出版審查者，核撥總獎助金之 50%。

第二期款：配合主辦單位委託之出版社及編輯修改文稿，完成蒐

集圖表、授權等必要事項完成後，核撥總獎助金之 50%。 

4. 曾受本館出版計畫補助，自願放棄出版之受獎者，不得再以相

同著作申請本館各類獎助計畫。 

（二）文史調查研究計畫 

1. 本案擇優核給獎勵，每篇獎助 6 至 8萬元，每期至少補助 5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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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獎助金額及名額，本館保留變動權利） 

2. 執行期程由簽約日起至下年度 10 月 31 日（暫定，屆時依獎助

合約規定）止。 

3. 核定獎助金，分三期撥款：第一期款：經審查核定獎助並完成

簽約後，核撥總獎助金之 30%。第二期款：期中審查通過後，

核撥總獎助金之 30%。第三期款：配合本館進行發表會後，並

完成審查修正後，核撥總獎助金之 40%。 

 

七、報名方式 

（一） 獎助專書出版計畫： 

1.請親簽郵寄（1）申請表；（2）出版紙本 1 份至指定地

址。 

2.寄送已完成之完整內容電子檔至本活動信箱。 

完成上述 2 步驟後，始完成報名程序。 

（二） 文史調查研究計畫： 

1.請親簽郵寄（1）申請表；（2）文史調查研究計畫紙本

1 份至指定地址。 

2.寄送相關申請表及文史調查計畫電子檔至本活動信箱。 

完成上述 2 步驟後，始完成報名程序。 

（三） 指定郵寄地址： 

請於信封上註明「2024 年『寫高雄—屬於你我的高雄歷史』

出版及文史調查獎助計畫補助」，郵寄至 80347 高雄市鹽

埕區河西路 99 號 3 樓  高雄市立歷史博物館研究部 收  

（四） 電子檔案請寄至：kaohsiung.study@gmail.com 

（五） 申請表及研究計畫書及最新消息，請至高雄市立歷史博物

館官方網站（https://khm.org.tw/）、Facebook「寫高

雄—屬於你我的高雄歷史」出版及文史調查獎助計畫」粉

絲專頁查閱，或洽詢（07）531-2560 分機 209  蔡小姐。 

（六） 申請資料請自備副本，本活動概不退還。 

mailto:story.kaohsiung@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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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解約 

（一） 本獎助公告入選之出版案或調查、研究計畫，倘因故未能

如期完成，本館有權予以解約。 

（二） 解約後，取消後續獎助金之補助，受獎助者應無條件全數

歸還主辦單位已獎助之獎金；受獎助者繳送主辦單位之資

料，不予退還。 

九、獎助成果授權、資料繳交及權利義務 

（一） 受獎助者須同意無償授權予主辦單位，將研究成果保存於

本館相關研究資料庫。另，主辦單位為推廣教育、行銷之

用，有發表及印製、出版（含期刊論文）權利，不須另支

稿酬或版稅。 

（二） 為配合數位化作業系統，受獎助者須提供專書內容摘要及

數位檔案予主辦單位，文字須為 OFFICE-Word 格式，圖

像為原始 JPGE 格式（300dpi 以上），並皆以光碟或雲端

空間存錄。 

（三） 受獎助之文史調查、研究計畫成果內容，日後如欲自行出

版或其他授權非由高雄市政府文化局、高雄市立歷史博物

館（及其附屬機關、單 位）出版時，須先正式函告本館，

並於版權頁及封面或封底加註指導單位或獎助單位為「本

出版品曾獲高雄市立歷史博物館 2024 年『寫高雄—屬於

你我的高雄歷史』出版及文史調查獎助計畫補助」，並致

贈本館出版品惠存（數量以獎助合約規定為主）。 

（四） 文史研究調查計畫，若投稿於期刊或公開出版刊物者，應

加註曾獲「高雄市立歷史博物館 2024 年『寫高雄—屬於

你我的高雄歷史』出版及文史調查獎助計畫補助」字樣，

並致贈抽印本 10 份供甲方存查。 

（五） 曾受本館出版計畫補助，自願放棄出版之受獎者，不得再

以相同著作申請本館各類獎助計畫。 

 

十、其它（注意事項） 



6  

（一） 受公部門委託辦理之計畫不可申請調查、研究計畫獎助；

若曾受其他單位獎補助，請於報名表中詳列，主辦單位將

參酌納入審查，若有申報不實，取消獎助資格；倘衍生法

律問題由受獎者自行負責。 

（二） 同一申請者同期申請出版或文史調查計畫（不論種類、組

別）至多獎助 1 件。 

（三） 獲獎助作品如涉及著作權糾紛，由受獎助者自負法律責任。 

（四） 申請者若變更獎助計畫，應事先書面徵詢主辦單位同意，

否則主辦單位得以原申請獎助類別進行審查。 

（五） 計畫執行期間，主辦單位得隨時派員了解實際進行狀況，

並與受獎助之團體及個人交換意見，俾供適時之協助、改

進之參考。 

（六） 受獎助者於研究計畫執行期間，如發現有違反學術倫理行

為者，經主辦單位審議後，得撤銷獎助，並追繳獎助金。 

（七） 所有申請資料，主辦單位恕不退件。 

（八） 出版計畫若為碩博士論文，應注意是否超過期限，若超過

年限者則不列入審查。 

（九） 出版提案計畫名稱（未來出版之書名），為符合市場需要

及大眾性，主辦單位得斟酌調整計畫名稱及出版時使用之

書名。 

（一〇） 本案獎助費等均依中華民國稅法規定，由主辦單位先行代

扣應繳稅額後給付。 

 

十一、本計畫如有疑義或其他未盡事宜，主辦單位保留解

釋及變更之權利。 



附件一 

1 

2024年「寫高雄—屬於你我的高雄歷史」 

出版及文史調查獎助計畫 

申  請  表 

 

申請日期：  年  月  日 案件編號：□□□-□□□ 

申請資格 □自然人                □立案團體 

申請類別 
□專書出版計畫 □（1）學位論文  □（2）高雄主題著作 

□文史調查研究計畫 □（1）采風紀實  □（2）研究論文 

申請計畫名稱 
 

 

計畫申請人 

(如為立案團體，請

填團體正式全銜及代

表人姓名) 

                                              性別       □男       □女 

出生日期 西元     年    月    日 身分證字號  

學  歷  單位職稱  

聯絡方式 

電話： 

行動： 

傳真： 

E-mail： 

地址 □□□ 市 鄉鎮 村 路 段  巷  弄  號  樓 
縣 市區 里 街 

近三年內執行

之獎補助及委

託計畫 

獎補助或委託單位 計畫名稱 起迄年月 

   

   

   



附件一 

2 

計畫摘要 

(500 字左右) 

 

 

 

 

 

 

 

 

 

 

 

 

 

 

 

 

 

 

 

 

 

 

 

 

(簡要述明，申請調查研究計畫者並請填具附件二—調查研究計畫書) 

申請人或代表

人簽章                   

 

申請單位為民間團體者，以民間團體立案證書之名稱申請，並附立案證明文件。未立案之

團體一律請以個人名義報名，並附身分證影本，否則視為資格不符，取消徵件資格。 

 



附件二 

 

2024年「寫高雄——屬於你我的高雄歷史」出版及文史調查獎助計畫 

文史獎助調查研究計畫書 

參考範例 

 

一、計畫名稱 

二、計畫源起、宗旨、重要性及預計達成目標 

三、相關文獻回顧與檢討 

四、使用之調查或研究方法，可能的田調、口訪對象、或資料來源 

五、預計可能之章節架構及成果結論 

六、執行期程規劃 

七、其他說明（若曾申請過寫高雄文史獎助計畫，需說明） 

 

（申請人可依實際增修計畫書內容，選擇「采風紀實」者可依要點內之審

查標準調整計畫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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